附件3

项目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本单位已了解西安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评测验收的相关政策、规定及申报要求，申报的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运行，已具备验收条件，现提请对项目进行验收，已认真准备了项目申报资料，并对本次申报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单位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相关内容完整、真实、准确，无欺瞒和作假行为，不存在“抽屉合同”“新瓶装旧酒”等骗补行为，知识产权无纠纷，纸质版与电子版资料一致。
二、在项目申报及后续相关工作过程中，本单位将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和受托管理机构组织的相关审核和评价工作。
三、本单位近三年没有发生重大安全、质量、环保事故，无严重失信行为，符合申报条件。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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